
製表日期：102年12月23日表63-3(100年度)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平均每戶金額統計表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已補稅

百分比 百分比戶數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分位別

第1分位 0.04 8.46 43.74 52.20 0.501133873 95960 495944 591904 57255 8 6 5510 7

第2分位 0.13 6.89 32.80 39.69 1.041133872 78169 371888 450057 118324 14 10 41529 10

第3分位 0.28 8.55 37.14 45.70 2.121133872 96992 421146 518138 240874 19 13 43204 14

第4分位 0.66 10.79 39.06 49.85 4.091133872 122394 442860 565254 464226 29 20 47462 22

第5分位 1.70 10.62 27.43 38.04 5.071133872 120364 310996 431360 5752525 68 42 1719296 49

合      計 0.56 9.06 36.03 45.10 2.575669361 513879 2042834 2556713 14559117 30 17 932001 19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2年12月23日表63-3(100年度)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平均每戶金額統計表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本次核定不補退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戶數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
分位別

第1分位 0.57 1.07 55.196460 121853 4 625744

第2分位 3.36 4.41 62.8038129 499613 3 712023

第3分位 5.33 7.46 55.4060483 845703 3 628155

第4分位 8.05 12.14 48.8091230 1376524 4 553360

第5分位 16.44 21.52 51.06186428 24395322 21 578923

合      計 6.75 9.32 54.65382730 52832112 11 3098205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